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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SHAANXI FOREVER LAW FIRM 

中国·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五路曲江影视大厦 18 层 

电话/传真：（029）68766935      邮编：710061 

                                                               

关于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 

法律意见书 

（2016）陕丰律意字第 38号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丰瑞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贵公司委托，就中航飞机股份

有限公司拟出让其所持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股权之行

为（下称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性，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依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郑重声明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1、贵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和贵公司工作人员的陈述是形成本法律

意见书的资料和信息依据； 

2、本所在审查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过程中，得到贵公司如下保

证：贵公司提供给本所的书面材料及贵公司工作人员的口头陈述均是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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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实、完整、有效的，相关材料的复印件均已与原件核对一致； 

3、本法律意见书仅作为本次股转转让行为的参考之特定目的，不

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4、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目前掌握的资料和信息，若贵公司根据需

要进一步补充了相关资料和信息，本所将进一步完善本法律意见书。 

第二部分  定义条款 

标的公司/西飞天澳 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 

中航飞机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西飞国际 西安飞机国际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西澳公司 深圳西澳实业有限公司 

中和公司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运会计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月、日 在指时点时均指公历年的年、月、日 

第三部分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依据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资产法》； 

3、《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4、《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5、《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 

6、其他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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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所审阅的资料 

1、西飞天澳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2、西飞天澳工商档案（基本情况）； 

3、中航飞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评估报告附件】； 

4、中航飞机工商档案（基本情况）； 

5、《关于转让所持有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 20%股权

的议案》【电子版】； 

6、西飞天澳《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股权

资产评估立项的批复》（飞机[2015]147 号）【复印件】； 

7、西飞天澳董事会《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决议》【复印件】； 

8、《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

议》【复印件】； 

9、中航飞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复印件】； 

10、《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复印

件】； 

11、西飞天澳审计报告（中天运［2015］审字第 01677号）； 

12、西飞天澳资产评估报告书（中和评报字［2015］第 XAV1076 号）； 

13、西飞天澳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Z68720160040536 号）【复

印件】； 

14、《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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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15、中航飞机《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部分

股权的函》（飞机函[2016]8 号）【复印件】； 

16、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关于挂牌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

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函》（航空战略[2016]221 号）【复印件】。 

第四部分  正文 

一、标的公司及出让方的主体资格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时的工商登记显示，标的公司西飞天澳的工商登

记注册号为 610132100001388，于 2003 年 1 月 8 日在西安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设立，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佳鹏，住所地

为西安市凤城一路 18 号，公司名称原为“西安西飞天澳金属建材有限

公司”，于 2008 年 1 月 8 日变更为现名称。经营范围为机械加工、制

造；建筑材料的生产；建筑、装饰材料及产品、家用环境系统设备、低

压照明设备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

承接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西飞天澳最初由西飞国际与西澳公司各出资 100万元共 200万元设

立；2004 年 11 月 30 日，由西飞国际增资 150 万元并吸纳新股东张欣、

苏长征各出资 75 万元，将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增至 500 万元，其中西

飞国际出资额 250 万元持股 50%，西澳公司出资额 100 万元持股 20%，

张欣、苏长征各出资 75 万元各持股 15%；2006年 8 月 28 日再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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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增资后注册资本 1500万元，其中西飞国际出资额 765万元持股 51%，

西澳公司出资额 585 万元持股 39%，张欣、苏长征各出资 75 万元各持股

5%；2013年 3 月 21 日，西飞国际将其所持 51%股权中的 31%在北京产权

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给西澳公司，至此股权结构变为西飞国际

持股 20%，西澳公司持股 70%，张欣、苏长征各持股 5%。 

经查，西飞天澳已于 2015 年 4 月 1 日发布 2014 年度企业年度报告

公示信息。 

2、出让方基本情况 

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时的工商登记显示，出让方中航飞机的工商登记

注册号为 610000100118383，于 1997 年 6 月 18 日在陕西省工商行政管

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 276864.5071 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方玉峰，住所地为西安市阎良区西飞

大道一号，经营范围为飞机、飞行器零部件、航材和地随设备的设计、

试验、生产、维修、改装、销售、服务及相关业务；飞行机务保证及服

务；飞机租赁及相关服务保障业务；技术装备的设计、制造、安装、调

试及技术服务；航空及其它民用铝合金系列产品和装饰材料的开发、设

计、研制、生产、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进出口加工业务；动力设

备和设施、机电设备、工矿备件、电气、管道、非标设备及特种设备的

设计、制造、安装、销售、技术服务；碳材料、粉末冶金制品、橡胶件、

塑料件、锻铸件的制造；城市暖通工程、天然气安装工程、电子工程的

设计、运行、安装、维护、管理、技术服务；汽车零部件的制造、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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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及技术服务；客户培训及相关配套服务；员工培训（仅限本系统内

部员工）。 

目前西飞天澳工商登记显示的股东仍为西飞国际，但西飞国际已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中航飞机，故股东实为中航飞机。 

经查，中航飞机已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发布 2014 年度企业年度报

告公示信息。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权转让的的标的公司西飞天澳及出让方中

航飞机均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具有依据法律和章程作出

股权转让决议的能力，且目前不存在影响其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限

制和法律障碍，故西飞天澳和中航飞机作为国有股权转让标的公司及出

让方的主体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关于国有产权转让的相关规定。 

二、转让标的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工商登记，目前中航飞机出资额 300 万元持有西飞天澳 20%的

股权。按照西飞天澳所作的董事会、股东会决议及中航飞机所作的董事

会决议，本次拟将该 20%股权全部转让。 

根据工商登记，未查到标的股权存在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根据标的公司股东披露，股东间也不存在限制标的股权转让的约定。 

根据中和公司所作中和评报字［2015］第 XAV1076 号《资产评估报

告》，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标的公司总资产为人民币 2,

462.08 万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5,218.83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756.

75 万元。中航飞机所持西飞天澳 20%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0.00 元。 



 始创于 1988 年︳全国百强律师事务所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7 / 11 
                                                                                               

地  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五路曲江影视大厦 18层                 电话/传真：029-68766935 

邮  编：710061                                                  网     址：www.lawforever.com 

经本所律师审查，中航飞机所持西飞天澳 20%国有股权的来源合法、

权属清晰，中航飞机享有合法的处置权，且该股权不存在被限制转让的

法定或约定情形。 

三、拟采取的转让方式的合法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五十四条“除按照国家

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

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

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及其

他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转让原则上应在产权交易场所以公开方式进行。 

贵公司提供的公司决议及上级批复拟定的转让方式为以不低于评

估值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该方式符合上述相关规定，本所律师

经审查认为，该拟定的转让方式合法有效。 

四、转让程序的合法性 

贵公司目前提供的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的内部决策及相关文件有： 

1、2015 年 5 月制定《关于转让所持有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

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就转让份额、转让方式、人员安置方案等

提交审议； 

2、2015年 6 月 11 日中航飞机作出《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

空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立项的批复》（飞机[2015]147 号）》，

同意对拟出让股权进行评估； 

3、2015年 6 月 25 日西飞天澳董事会作出《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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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决议》，表决一致通过中航飞机对外

转让其所持西飞天澳 20%股权的议案； 

4、2015年 6 月 28 日西飞天澳股东会作出《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

建材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中航飞机对外转

让其所持西飞天澳 20%股权，股东张欣、苏长征放弃优先受让权，股东

西澳公司不放弃优先受让权，并同意在股权转让前对西飞天澳全部资产

进行审计、评估，及在股权转让后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5、2015年 7 月 22 日中航飞机作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同意转让持有的西飞天澳 20%股权，并要求待拟转让股权的财

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及履行相关审批后另行提请董事会进行审议和

公告； 

6、2015年 9月 29日西飞天澳 2名国有身份职工一致签字同意了《西

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职工安置方案》，该方案载明，标的

公司现有职工 65 人，其中与标的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 62 人，该部分职

工不涉及安置问题；剩余 3 人中，1 人系西澳公司委派，因未与标的公

司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由西澳公司负责安置，故本次职工安置仅涉及该

2 名由中航飞机委派并与与其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 

7、2015 年 10 月 16 日中天运会计所受西飞天澳委托出具中天运

［2015］审字第 01677 号审计报告，作出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西飞天澳

亏损人民币 43,490,197.34 元、负债总额超过资产总额 27,932,349.36

元的审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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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5年 10 月 22 日中和公司受中航飞机委托出具中和评报字［2

015］第 XAV107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作出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西飞天

澳净资产人民币-2,756.75 万元、中航飞机所持该公司 20%股权的评估

价值为 0.00 元的评估结论； 

9、2015年 10 月 28 日，中航飞机填报了拟转让股权的国有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 

10、2015 年 12 月 11 日，中航飞机作出《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

建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方案》； 

11、2016年 2 月 3 日，中航飞机呈报《关于转让西安西飞国际天澳

航空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函》，请求以一元人民币价格在中航工业

指定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西飞天澳 20%的股权； 

12、2016年 3 月 3 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下发《关于挂牌转让

西安西飞国际天澳航空建材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函》，同意中航飞机以

进场交易方式转让所持有西飞天澳 20%的股权，挂牌底价为人民币 1 元。 

根据上述决策过程及已提供文件，本所律师经审查认为，标的公司

和出让方均已履行了其所需的内部决策程序，且决议内容合法有效，并

已得到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批准，转让程序符合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 

五、转让方案的合法性 

本所律师经对贵公司提供的转让方案进行审查，其主要内容包括： 

1、股权转让的方式，即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 

2、拟转让股权的数量，即将出让方所持标的公司 20%股权全部转让; 



 始创于 1988 年︳全国百强律师事务所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10 / 11 
                                                                                               

地  址：西安市曲江新区雁南五路曲江影视大厦 18层                 电话/传真：029-68766935 

邮  编：710061                                                  网     址：www.lawforever.com 

3、股权转让的价格依据，即不低于评估备案的净资产值，如净资

产值为负，则以一元人民币价格转让； 

4、股权转让涉及的职工安置方案，即需要安置的 2 名职工可从与

中航飞机保留劳动关系但继续留在西飞天澳工作、与中航飞机解除劳动

关系或回到中航飞机工作三种安置方式（符合年龄条件的还可选择内

退）中自愿选择安置方式。 

本所律师经审查认为，该方案拟定的股权转让方式、数量及定价依

据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职工安置方案的内容和通过程序也均符合

我国劳动法相关规定，并已得到被安置职工本人和标的公司的同意。据

此，该股权转让方案合法有效，可以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实施依据。 

六、需要发表的其他意见 

本所律师对于本次产权转让的真实性、合法性在本意见书中充分发

表了意见，现就其他相关事项强调或提示如下： 

1、出让方在评估基准日至产权交割日期间的过渡期内，应注意承

担善意管理公司的义务以保证标的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并对此期间发

生与拟转让股权有关的问题承担责任，建议出让方在过渡期内继续履行

对标的公司的监管职责，保证公司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在公司正常经

营的情况下认真履行已生效合同且不作变更、修改或解除，不对标的公

司的拟转让股权进行任何处置，以免在产权转让后发生纠纷。 

2、通过产权交易机构确定相关交易事项后，双方应签订国有股权

转让协议并由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相关交易凭证。 

http://www.66law.cn/tiaoli/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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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易完成后，双方还应凭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交易凭证到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国有产权变更登记；同时应按照公司法规定及时

办理公司股东名册变更、出资证明书更换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国有股权转让的标的公司和出让方主体

均适格，转让方案内容合法有效，标的股权产权清晰、无权属争议，未

因质押担保或股东约定而使转让受到限制，同时各方已按其内部决策程

序进行了审议并形成书面决议文件，也得到了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

准，并按照有关规定对标的公司进行了清产核资、作了财务审计和资产

评估，且办理了评估备案。因此，本次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 

以上意见，供参考！ 

 

 

                                    陕西丰瑞律师事务所 

                                    二〇一六年三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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